
《核电厂无线通信应用技术及管理规范 第 7部分 运

行、维修和培训》编制说明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工作简况

1、任务来源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三门核电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编制起始时间为 2019 年 5 月。

2、主要工作过程

2019 年 5 月，按照核能行业协会下发的编制计划开始标准编制工作。

2020 年 4 月，标准大纲编写完成。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信息化专业委员组织

召开标准大纲评审会，会议通过了标准大纲的审查。

2020 年 8 月，按照大纲评审会意见完成标准初稿，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信息

化专业委员组织召开第一次组内审查会，对初稿进行充分讨论及修订完善。

2020 年 10 月，按照中国核能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组长会议讨论结果，对标准

的前言、引言、术语和定义部分进行修订完善。

3、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

本标准主要参加单位为三门核电有限公司、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、海南核

电有限公司、山东核电有限公司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、江苏核电有限公

司、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由三门核电有限公司负责起草，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、海南核

电有限公司、山东核电有限公司、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、江苏核电有限公

司、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参与讨论，对标准内容提出修改意见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1、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的修订符合核电行业无线系统运维规范化原则，本着科学性、合理性

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实用性、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。

（1）科学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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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根据三门核电厂对无线系统的运维和培训经验，同时结合国内各家核

电厂的通信系统运维和培训情况，对本团体标准进行编写。

（2）实用性

本标准从运维管理要求、维修人员行为规范、设备维修要求和培训要求等几

个方面，规范了核电厂无线系统的运行、维修和培训工作，使其向科学化、合理

化方向迈进，从而达到提高核电行业无线系统运维水平的目的。

2、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标准编写的格式遵从 GB/T 1.1-2020 的要求。

本标准规定了核电厂无线系统运行、维修和培训的全过程，包括总体技术要

求、运维管理要求、维修人员行为规范、设备维修要求和培训要求。

本标准的主题章节为以下 4个章节：

第 5章运维管理要求，主要明确了系统设备管理、巡检、定期维护、记录管

理等方面的要求。

第 6章维修人员行为规范，主要明确了故障处理和上报、维修流程和维修规

范的要求。

第 7章设备维修要求，主要明确了核心网设备、传输网及基站和终端设备的

维修方法和要求。

第 8章培训要求，主要明确了培训课程、培训及授权、复训机制和培训记录

的要求。

3、解决的主要问题

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，在核电厂建设无线通信系统来承载智慧核电

的各类智能应用已成为智慧核电发展的必然趋势。但是目前国内尚无关于核电厂

无线系统相关的标准规范，急需制定标准来规范和指导核电厂无线系统的运行、

维修和培训。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

无。

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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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

目前国内尚无核电厂无线系统运行、维修和培训领域相关的标准，该标准填

补了国内空白。

本标准将指导后续核电厂无线系统的运行、维修和培训，有力提升核电厂无

线系统的运维水平。

六、与国际、国外对比情况

国内外尚无针对无线通信技术在核电厂应用的相关标准。

七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，特

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
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行业标准。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标准发布后，各编制单位将配合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组织行业召开标准宣贯会，

开展培训活动，促进该标准更好的贯彻实施。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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